
教育部函

檔筑：

保存年限：

地址 ：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王秀菁

電語： ( 02)77129127 
雹子信箱： shina@ma i 1. moe. gov. tw 

棗 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訂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2 月 17 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責（六）字第 1120017320號
速別：著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、總統府公赧丶修法總說明 ( 112021700013_A09000000E 
_l 120017320_senddocl_Attachl. PDF, l 120217000 13_A09000000E_l 120017320 
_senddocl_A ttach2. pdf, 1120217000 l 3_A09000000E_l l 20017320_senddocl 
Attach3. pdf) 

主旨：「氣候變遷因應法」業奉總統112年2月 15 日華總一義字第

11200010681號令公布，檢送公布令影本（含法律條文丶

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） l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丶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 2 年 2 月 1 5 日環署氣字第

11210189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修正重點為納入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 、曜立部會擢

摹 貴、增列公正轉型、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丶

徵收碳費專款專用及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等。行政院環

境保護署後續將增（修）訂氣候變遷因應法梠關子法，俾

利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及業者遵循，並召開說明會，以廣為

周知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（構）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及農林場、國立

暨私立（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圍五市）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圉民小學、本

部各單位

收文文號 ： 11 2000 1 5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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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
係存年限：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地址： 10042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83

號

聯絡人：張盈嘉

雹語： 02-23117722#2777

電子信箱：yi ngji a. chang@epa. gov. t w 

函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固 112年2 月 1 5 日

發文字號：環署氣字第 1 1 2101 8900號

速別：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布今影本（含法律條文、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） ( 1121018900-0-0. 
pd f、 1121018900-0- 1. pd f) 

主旨： 「氣候變遷因應法」業奉總統112年2 月 15 日華總一義字第

11200010681號令公布，檢送公布令影本（含法律條文、

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） 1份，請查照轉知 。

說明：

一、温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自 104年7 月 1 日公布施行，因全球氣

候變遷情勢嚴峻，國際産業供應鏈對減碳要求持續增加，

鑑於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現行條文著重於溫室氣髏減量

管理制度之建構，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，因

此予以檢討修正 。 修正條文經立法院112年 1 月 10 日立法院

三讀通過，並奉總統於112年2 月 15 日公布施行，自 112年2

月 17 日生效 。 本次修正重點主要為納入2050年淨零排放目

標丶蒞立部會擢責、增列公正轉型、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

機制促進減量、徵收碳費專款專用、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

章、納入碳足跡及産品標示管理機制，並強化資訊公開及

公眾參與機制等 。

..::..、為配合旨揭修正條文，本署後續將增 （修）訂氣候變遷因

.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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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型

應法梠關子法，俾利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及業者遵循，並召

開說明會，以廣為周和 。

正本：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各委員 國會辦公室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各委員

國會辦公室 、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各委員圉會辦公室、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各委員國

會辦公室、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各委員國會辯公室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各委

員國會辦公室、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各委員國會辦公室、立法院司法及法制

委員會各委員図會辦公室 、 民主進步常立法院常團、中國國民煮立法院窯固 、 時

代力量立法院黨圍 、台灣民眾黨立法院煮圍、行政院及所屬部會行總處署 、 直轄

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`````````````````` 副本 ： 立法院各委員會［電呤賾裙6:`
§ ．空 §`丶 ＇` 摹、：＼鋱、、，｀｀｀｀｀｀｀｀｀｀｀｀丶｀｀｀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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